食堂仓库员岗位工作标准
Q/HY.Z2020.026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食堂仓库保管员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仓库保管员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遵纪守法、爱岗敬业、吃苦耐劳、有责任心。

	
	文化专业
	高中以上学历。

	
	职业资格
	有一定的财会基础，懂电脑。

	
	工作经历
	从事食堂工作至少两年以上，有口头表达能力，头脑灵活、态度乐观、平易近人、忠诚。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，手脚灵活。年龄不得超过45岁

	职  责
	负责完成每日采购物资的清点、过称、入库、出库、保管及登帐工作。完成食堂主任安排的其他事情。

	权  限
	1、对物品采购有监督权。

2、对采购的物品的有保管权。

	岗位工作要求
	 1、 负责食堂物资的签字验收和验出工作，保管好食堂的物资，经常向司务长报告购进物资的价格、质量情况。

2、随时向厨师长提供成本核算数据，协助厨师长搞好每日成本核算。

3、月终认真盘点，每周及时报表。做到物资进出过秤，一丝不苟。收支有帐，

帐物随时相符，认真做好每日各种进出货的原始记录，以备查验。

4、搞好保管室的清洁卫生，物资堆放分类整洁。做到防蝇、防尘，无腐败变质物资，保证食品的绝对安全。

5、食品原料入库后要分类隔墙、离地堆放整齐，先入先发、后入后发，杜绝积压大量食品原料，以免造成浪费。库房不得存放私人物品。

6、仓库要经常开窗通风，保持干燥。要对库存物资、食品原料的品名、质量、保质期、数量及存放时间做到心中有数。

7、食品与非食品不能混放，消毒药品和清洁剂等物品不能与食品同库储存。

	记录
	出入库清单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。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司务长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本公司员工、食堂员工、公司领导及相关人员接触。

	
	职业发展
	不断学习，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，掌握岗位工作技能，不断改进工作，与各部门建立良好合作关系，有较强的沟通能力。

	
	起草单位
	行政办公室

	
	主要起草人
	张爱萍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